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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双边互动的发展有着定向、评价和控制的阶段性特征。中日相互依存与

双边互动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中日关系可能显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和而不同"等情境。

理性调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双边互动的有效模式。 

    中日両国間の対話の発展ぶりとしては、定方向、評価、制御の段階的な特徴がある。

中日相互依存と両国間の対話との「非確定性」は中日関係の「和すれば、双方とも得にな

り、戦いをすれば、双方とも損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を左右しておる。理性的に中日戦略互

恵関係を調整することは両国間の対話の有効的なモード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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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跨国交流的增大与深化，会带来国民经济间的相互影响力。特别是各国采取的政策

（目的与手段）间的相互作用——着眼于依存的“政策相互依存”更具影响力。[1]中日复交

以来，两国双边政策互动的频度、深度和广度逐渐扩大，特别是经贸层面的相互依存的程度

日渐加深。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指出:“相互依存意味着各方互为依

赖。这一定义使我们能够确认或密切或松散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许多人似

乎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的密切程度不断提高，和平的机会也将增加。但是，紧密的相互依赖

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2]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也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我们所说的‘相互

依赖’关系是以互利为特征的。”[3]这种观点颇符合当前中日关系的现状。中日作为同处东亚

的两个大国，其政策互动既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又受到各自国内政局的影响，呈

现出合作与竞争的复杂态势。因而如何积极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已成为 21世纪初两国

双边政策互动的关键所在。 

 

一、中日双边互动的定向与评价 

 

    在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深化的时代，不仅国际环境的变化引发各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同

样国家间的双边政策互动也影响彼此的对外政策（或对外战略）。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斯

(R.F.Bales)的互动关系分析理论认为，社会互动可以区分为定向阶段（主要解决情境辨识的

问题）、评价阶段（主要解决态度确定问题）和控制阶段（主要解决行为选择问题）。这三个

阶段中往往伴随有情绪的因素。如果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分析就可以看到，[4]国家

间关系的发展的一个周期同样也经历定向阶段、评价阶段和控制阶段，只是这三个阶段之间

的依次过渡更具复杂性和长期性。 

 

    中日复交以来的双边互动过程显示，两国关系经历了 20世纪 70至 80年代末的定向阶



段、20世纪 90年代至今的评价阶段，今后还将迎来新的阶段——控制阶段。 

 

    (一)中日关系的“定向阶段” 

 

    冷战后期，国际格局变化导致相关各国调整外交政策，中美日等国以不同以往的国家间

关系应对亚太变局。[5]中日两国对双边关系和东北亚安全局势做出准确辨识和判断后，共

同确定了“中日和平友好”大方向。特别是《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1978年）为中日建立新型友好合作关系起了定向作用。 

 

1972年 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正式拉开了两国双边政策互动的序幕。中日强调“两

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

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中日以发表联合声明的方式宣告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

束；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

立场；中日两国政府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

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等等。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后，中

日关系进入了良性互动阶段，并“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1975 年 1

月，中日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即将缔结的条约是面向未来保障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的条约；

二是条约的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1978 年 3 月，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签署，双方

在经贸领域的不断合作，为促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8年 8月 12日，中日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 23日，邓小平前往东京参

加互换条约批准书仪式，《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

大方向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经两国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使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两国关系准则以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和发展，开辟

了中日两国合作的新时期，进一步确定中日友好合作的大方向。正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条约“确认两国政府应严格遵守《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确认联合国

宪章应严格遵守；希望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

好关系，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复交后，两国政策良性互动，为在政治、经济、环

境、技术、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调和原则。 

 

    然而，1982 年日本日渐“表面化”的历史教科书问题，遭到了中国等亚洲众多国家的强

烈抗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设立，提醒世人铭记周恩来总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世

名言。[6]1985 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破坏了中日双边良性互动及两国友好合作的氛

围，这兆示着中日关系从“定向阶段”走向全面“评价阶段”。 

 

    （二）中日双边互动的评价阶段 

 

    20世纪 90年代冷战结束后，当年促进中日复交的国际环境和双边动因减少，曾被搁置

和“超越”的双边矛盾开始重新上升和激化。中日政治关系出现起伏不定，曲折多变的现象。

显然，中日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评价阶段。 

 

    1992年，尽管江泽民总书记和日本天皇实现了互访，也未从根本上消除中日关系因“历

史问题”产生的阴影。1994年，日本邀请台湾当局要人访日，提升对台实质关系。1995年，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周年之际，日本部分政要、右翼势力不但不反省历史，反而肆



无忌惮地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虽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反省历史，巩固和平”的“8.15

讲话”。然而，1996年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显示，日美将致力于强化控制和干预东亚安

全局势的军事同盟体制。这些动向严重恶化了中日政治和安全互信，动摇了 1972年以来中

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尽管双边互动过程难以完全避免“情绪的因素”，但如何理性评估新时期

中日关系和化解彼此的分歧，已经成为中日双边政策互动的重要任务。 

 

    1. 中国政府从中日友好大局出发，全面总结和评价中日关系，积极维持两国双边互动

的渠道。1997年中日政府总理实现互访，双方主张加强对话扩大合作。1998年初，中日两

国在防卫层次上开始对话；4月，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日。在中日两国政策互动取得不

断发展的基础上，1998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

国国家元首——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双方在回顾、总结、评价中日

关系的发展状况后，发表了《日中联合宣言》和《联合新闻公报》，首次确认中日关系是“对

两国均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并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

日还强调两国关系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地区和世界意义。双方认为，冷战结束后，经济进

一步全球化，相互依存关系加深。两国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

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双方将

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 

 

    2. 中日两国对双边关系进行“全面评价”，以“求同存异”面对相互分歧。《中日联合宣言》

指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

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汲取历史

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双方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分

歧，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两国间现存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歧和争议，避免因此

干扰和阻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双方充分认识到，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不仅需要两国政府，而且需要两国人民的广泛参与和不懈努力。1998 年的《中

日联合宣言》是对两国关系的重新评价和总结，是中日双边政策互动的结晶，它为新世纪中

日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行动指南。 

 

    （三）中日双边互动的控制阶段 

 

    进入 21世纪，小泉内阁对 1972年以来历届内阁对华政策进行了颠覆性破坏，首相参拜

靖国神社及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导致中日双边互动停滞不前。针对中日两国出现严重的“政冷”

局面，中日只能通过 APEC 会议、亚非首脑会议、10+3 首脑会议、中日韩首脑会谈等一系

列的多边场合进行双边接触。2005年 4月 23日，在印尼（雅加达）亚非首脑会议上，胡锦

涛主席在与小泉纯一郎首相举行会晤时，提出了扭转中日关系困难局面的五点主张：要严格

遵守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精神；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坚持通过对

话，平等协商，妥善处理中日间分歧；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日首脑

会晤就通过对话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都认识到进一步的冲突对任

何一方都没有益处。然而，要修复这种日中关系，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将需要脚踏实地的漫

长努力。[7] 

 

    基于小泉亚洲外交失败的深刻教训，作为继任者的安倍晋三指出：“目前在经济上，日

本与中国已形成了一种无法分割的“互惠关系”，这是无庸置疑的。”[8]2006年安倍组阁后首

访中国并提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开创了中日关系的新局面。2007年和 2008年，福



田康夫首相与胡锦涛主席实现互访，确立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

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产生。双方就日中关系是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达成了共识。

两国决心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两国的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

的崇高目标。双方确认，将继续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

言》等各项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后不断加深相互理解，构筑相互信赖关系，扩大

合作，创造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美好未来。中日“双方相互视为合作伙伴，不是威胁。”[9]

从《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内涵来看，表明中日双边互动已进入向

第三阶段——控制阶段过渡的时期。 

 

因为，“战略互惠论”是“中国机遇论”的进一步发展，意指中日应超越双边、着眼长远的合作

与互惠。这体现了安倍、福田内阁理性调控日中关系的外交理念，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与双边合作的深化带来了新的契机。战略行为主要表现为行为体在行为上和言语上的互动，

[10]因而需要二者的真正统一。目前，构建“自由繁荣之弧”仍然是日本保守内阁的主要外交

理念之一，并仍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制造麻烦，日本的对华政策依然强硬，非理性等不确

定因素依然存在。但是，总体上来讲，日本仍表示将坚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大局，从

目前局面看，中日双边互动已进入一个新的战略调控期。 

 

 

    二、相互依存：中日双边互动的现实特性 

 

    美国学者温特认为，“如果互动对一方的结果取决于其他各方的选择，行为体就处于相

互依存状态。虽然相互依存常常用来解释合作，但是它不仅仅局限于合作关系”。[11]中日

双边互动的阶段性特征就是基于两国相互依存的深化。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

认为，相互依存是指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这种互动的影响和制

约关系可以是对称的或不对称的，其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其

中，“敏感性涉及在某种政策框架内所作反应的程度，即某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国有代价

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代价有多少。“脆弱性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所强加的代

价而受损失的程度，甚至包括政策变化后的情况。”他们还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

即复合相互依赖具有“各个社会的多渠道联系”的基本特征，包括政府间的非正式联系和正式

的官方安排，非政府人士间的非正式联系(面对面的或通过电讯的)，跨国性组织(如跨国银行，

跨国公司等)的内部联系。[12] 

 

    相互依存理论是以国家之间、以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为研究内容

的，它包括国家间多层次、多方面的互动模式，并产生明显的相互敏感性和脆弱性。[13]以

中日关系来看，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日间潜在的摩擦因素可归纳为五大领域：历史、台

湾、安全、领土、经济。这些问题既各有其缘由及解决方式，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围绕

历史是非的争执总是引发感情冲突，而感情冲突又会给政治交往和安全对话带来负面的舆论

压力，各种矛盾盘根错节、恶性循环。[14]这样的发展现状，反映了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的“敏

感性”和“脆弱性”。可以说，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分析方法能够较好地解释中日关系的发展

现状，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对于分析中日两国政策互动中存在的

问题具有比较好的解释力。 

 

    一般来讲，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为国家经济关系之中。但是，随着“复合相

互依赖”程度的增强，“它可以是经济方面的，也可以是社会或政治方面的。”[15]而且，还有



重大利害关系涉及其中，集中表现为“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可以说，目前

中日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突出表现在“社会或政治

方面”。 

 

    从经济方面来看，“日本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和矿物质都依然进口。而在资源供给方面越

依赖海外，就越难以采取独立的对外政策，这样的国家不得不竭力回避与资源供给国发生冲

突，与尽可能多的国家保持稳定的友好关系。”[16]可以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就是日本采取“等距离外交”或“全方位外交”的成果之一。但是，在冷战结束后，中日间相互

依存就开始不完全以“互利”的形式出现，随着相互依赖向“复合”层面发展，双方的摩擦和冲

突频繁发生，逐步升级。 

 

    以能源资源为例，可以看出中日“敏感性相互依赖”的现状。日本的能源资源极度匮乏，

能源几乎全部需要进口。日本能源短缺的劣势，使日本缺乏抵御能源危机冲击的能力，只要

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发生波动，就会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和严重影响。在能源战略和对

华防范战略的双重考虑下，日本先是于 2003年与中国争夺俄罗斯远东石油输送管道；2004

年又在东海海域不断阻挠中国的正当开发，挑起了敏感的中日东海海域权益之争，不顾国际

法准则，严重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中国接受其单方面设定的所谓东海“中间线”，

不惜采取伤害中日友好合作的非理性政策。 

 

从相互依存的层次来看，冷战的结束使中日两国的“安全相互依赖”和“政治相互依赖”作用下

降，全球化浪潮使中日双边的“生态相互依赖”和“经济相互依赖”相对上升，出现中日关系“政

冷经热”的特殊现象。“这表示在一个问题领域（如经济领域）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可能不会

对其他领域（如安全领域）产生外溢效用”。[17] 

 

中日在冷战后期“相互依存”掩盖下的历史、台湾、领土等“敏感性”问题浮出水面，两国政策

互动中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出现。比如，日本政府在“东海问题”上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同时

触及到敏感的“钓鱼岛问题”，这是以破坏东北亚区域安全为代价的，表现出了中日“脆弱性

相互依赖”的负面效应。日方严重背离了中日“三个政治文件”，动摇了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础。

为了降低自己的“脆弱性”，而提高对手国对本国的“脆弱性”，日本政府力求以强化日美国军

事同盟的方式来化解中日“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负面效应，并减少因此付出的“安全代价”。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加快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调整。日本“趁热打铁”，

在 2004年底发表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渲染“中国威胁”，在 2005年 2月的日美安全磋商

委员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写入了干预台海局势的内容。日本媒体也评论说：台湾问题已

成为日中关系的焦点，日本必须通过与两岸的各种渠道，与美国合作控制台湾海峡即将掀起

的惊涛骇浪。[18]2009年 2月，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国会答询时竟宣称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

条约的对象，“挟美制华”意图暴露无疑。可以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倒退，是以破坏中日

和平友好为代价的。这种动向破坏了中日双边政策互动的良性机制，导致中日两国的摩擦和

冲突不断增加，加重了两国关系的“脆弱性”。 

 

 

    三、中日双边互动的调整与控制 

 

    在双边政策互动过程中，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动可能引起另一国的“敏感性”反应，并可能



因此付出代价或形成损失，这种“脆弱性”只能在双边政策良性互动过程中得以化解。 

 

（一）中日双边互动频出“不确定性”局面的成因 

 

中日政治关系既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又受到各自国内政局的影响。中日双边政策

互动过程中频繁出现“政冷”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中日国力对比变化，双方潜在战略冲突因素上升。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是以

政治大国的面貌出现的，但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远

远落后于日本，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也较弱。战后日本的发展进程与中国正好相反。1972

年中日实现复交时，两国国情的反差和互补性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迅速发展轨道，以日趋强大的国力为依托，中国对东亚的地区

及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深化。二战后，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因战败的历史和美国

的控制等原因，其国际政治地位还不能与中国相比。从日本执政势力中的对华强硬派来看，

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手，削弱日本在

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正积极实施“挟美

制华”的战略来防范中国，企图制约中国的发展。 

 

另外，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日本对华强硬势力极力渲染

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断挑起中日矛盾和冲突。“其实，这恰恰是经历了 10年经济萧条的日

本人丧失信心的表现。”[19]对于日本某些政治势力来说，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方法可能给

日本提供一个颇有前途的竞争者，也许还是一个战略竞争者。作为扶植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果，

特别是在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期间，也会出现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20]因此，随着中

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导致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摩擦日

益凸现。尤其是日本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先后通过以军事干预地区与世界安全局势为目的

的法案，导致中日安全互信下降，使双边政策互动屡屡陷入困境。 

 

2.地缘政治因素决定两国相互依存关系有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争斗的两重性。中日复交之

初，作为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的相互接近，其合作与相互依存具有良性互动的性质。21 世

纪初期，当中日两国的政治大国战略和经济大国战略出现同步交叉发展趋势时，两国关系的

“敏感性”和“脆弱性”开始凸显。日本不甘当“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迫切要求提高其政治地

位和国际影响力。中国则谋求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中日两国走过冷战时期的安

全合作后，进入“两强竞争”时代，历史、领土、台湾和日美同盟及亚太安全等问题就上升成

为两国政治摩擦的焦点，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在这一背景下，

中日政策互动中的政治摩擦在所难免。日本“挟美制华”干预台湾问题的战略态势，势必引起

中国的警惕和防范，使得中日关系变得敏感而又复杂。 

 

3.中日社会变迁及历史观差异，动摇了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础。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和

“脆弱性”也可以反映在彼此的社会领域内。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推动了公众舆

论、价值评价的相应变化，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日益显著。而日本仍然用其“以己度

人”的尺度和“习惯性”思维方式来分析和判断中国，不知道或不愿意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社

会发展，其对华政策难免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误判基础之上。小泉参拜靖国神

社、日本政府为右翼版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放行、其政要甚至自卫队要员在历史问题上频频“失



言”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对曾受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和民众觉悟程

度的无知，在历史问题和对华姿态上形成集体性误判。在这种社会意识的结构性错位下，中

日政治互信淡薄，严重妨碍中日建立良性的政策互动。 

 

（二）中日双边政策调控的情境选择 

 

中日复交是两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发展利益上互利合作的产物。这种基于合作之上的政策互

动，促进了两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深化。中日相互依存深化到一定程度而触及到 “敏感问

题”和民族感情时，摩擦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从这一现实出发，未来中日双边政策互动的情

境可能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和而不同”等种种情境。这种种情境是主客观之间的可

能性判断，中日总是处于直接面对这样情境的相互影响之中。为了尽量争取“和”、避免“斗”，

中日两国应通过积极的双边互动及“政策调控”，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1. 应维护和发扬中日经济政策互动的“稳定性”。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彼此之间交

换程度很高的相互依赖的各国将经历或是服从于高度相互依赖所导致的普遍脆弱性。”[21]

因而，避免摩擦和冲突，维护和发扬中日经济政策的良性互动至关重要。归根结底，中日关

系将取决于两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对外战略选择。中日综合国力变化引发新的矛盾和摩

擦，并未改变双方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客观存在。21 世纪初期，中日经济关系依然保持着

强劲的发展势头，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的合作仍然

持续着一贯的良性政策互动关系。目前，日本经济复苏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特需”的贡

献，摆脱世界性金融危机还需要中日共同合作，这种现实多少舒缓了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崛

起”的过度敏感心理。只要两国能够抱着“战略互惠”的诚意，目前的摩擦和矛盾不会从根本

上改变中日相互依存的发展态势。 

 

2. 应充分认识中日关系“不确定性”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致力于通过建立良性双边互动的渠

道，逐步化解中日外交困境。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是由错综复杂的国际、

国内因素所决定的。因而某一方不合时宜地追求“政热”，往往事倍功半，因为双边关系不是

以单边的主观意志坚定的。况且“经热”并不能必然带来政治关系和谐。相反，由于资源稀缺

性和市场有限性的客观存在，甚至会带来摩擦、冲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产生了可供利用

和操纵的脆弱性。”[22]如中日俄罗斯远东石油管道竞争和东海海洋权益纠纷就是例证。不

同历史时期，相互合作和依存的内涵不同，但中日相互依存的形式并没有变化。中日可以通

过广泛的经济合作来防止两国关系恶化的可能，以双边政策良性互动的形式解决彼此的分歧

与矛盾。 

 

国家间的双边政策互动形式主要有制衡、互惠和区域合作等方面。在双边制衡关系中，常常

会出现和谐与摩擦、妥协与对立的相互转化，往往形成消极的“零和竞赛”，带来“两败俱伤”

的局面。有的日本学者建议，“日中两国应该在竞争中建立合作关系，避免效仿罗马与伽太

基‘两雄不能并立’的你死我活之争”。[23]从长远来看，“战略互惠”和区域合作，则是中日共

同发展的最佳选择。由强化经济关系，向中日关系“从点到面”全方位拓展至关重要。[24]在

目前已达成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共识的情况下，两国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东亚经济一体

化。中日不能因“历史问题”，放慢中日经济合作的步伐，也不能因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而忽

视其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今天，中日应该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尊重彼此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历



史传统、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中日应致力于形成“对称

性”的政策互动，并以非对抗的方式处理彼此的各种问题。中国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

取积极灵活的姿态，同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加强接触和沟通，增信释疑，双赢共进，不

断改善中日双边关系。 

 

3. 日本尤其需要摆脱“非对称性”心态的束缚。 [25]“因为在非对称‘结构型相互依存’中，一

方国家的经济动向，可对他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反之却不可能”。[26]在 20 世纪 80 年代

的“自信过剩”时期，日本总是以一种“强势”心态看待中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日本

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求于日本，并企图以这种不对称性来维持对华的单向

强制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声望的日益提升，中日两国发展趋势出现相对均衡化的趋

向，日本开始担心中国国力增强势必会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便在日中政策互动中

造成摩擦和冲突，这就形成了影响中日两国政策良性互动的“单向度”因素。日本“政治大国”

的政治诉求使其不愿看到中国的强盛。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步伐的加快，加之其外交理念

仍未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心存戒备。于是企图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

来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近年来，日本逐渐认识到，“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27]。“中

国威胁论”转向“中国机遇论”，认为“日中关系的恶化，不仅不利于日本，同时也不利于中国”， 

[28]开始接受中日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现实。日本有识之士曾指出：“占世界经济百分之十

以上的日本面对日趋相互依存的世界，如果不努力使国际环境向着协调方向发展，促进本国

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的。”[29]所以，日本必须排除不合时宜的“依附论”，放弃把中日相互依

存的非对称性固定化的心态，促进中日双边互动的均衡、良性发展。顺应全球化的发展，适

应相互依存的现实，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和平相处，共图发展，应该是日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中日相互依存的发展是双边互动的结果。中日双边互动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更受两国文

化、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等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两国双边互动可能出现合作、竞争、冲突、

强制、顺应等形式。其中，合作是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是一种

最佳的互动方式。从中日相互依存的现状来说，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

同发展”的区域合作，是中日双边互动的理想目标。但是，仅仅有理想的目标是不够的，还

需要统一的认识、规范、行动和诚信。[30]以往日本在历史、领土、台湾等“敏感性”问题上

的某些举动，有违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常常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不确定性”的怪圈，

无法顺应区域一体化的潮流。日本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上来，是中日关系减少“政

冷”、实现政策良性互动的基础条件。就中国而言，应该向国内、国际社会积极强调中日相

互依存的“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战略互惠性”，进一步表明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

化解日本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促进中日相互依存的良性发展，在推动中日关系方

面掌握主动权。总之，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继往开来”将成为中日两国双边政策

互动的总体向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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